
執行績效

本分署自成立迄民國 (下同 )109年 10月底止，累計徵起金額
計新臺幣 (下同 )232億 2,824萬 5,549元，總受理案件數共計 672
萬 4,544件，終結件數 608萬 7,669件，未結件數 63萬 6,875件，
結案率為 90.53%，顯示本分署於提升行政執行績效外，並兼顧案
件之終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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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收 終結

95年至109年10月
新收671萬8,635件

95年至109年10月
終結608萬7,669件

費用案件
1,733,268件
       25.80%

罰鍰案件
3,190,747件

47.49%

 健保案件
708,319件

10.54%

財稅案件
1,086,301件

16.17%
費用案件
1,483,627件
       24.37%

罰鍰案件
2,921,204件

47.99%

健保案件
659,080件

10.83%

財稅案件
1,023,758件

16.82%

執行案件主要分為

四類，本分署 95年 1月
至 109年 10月止新收件
數總計 671萬 8,635件，
其中以罰鍰案件 319萬
零 747 件（47.49%）最
高，其次為費用案件 173
萬 3,268件（25.80%），
終結總計 608 萬 7,669
件，亦以罰鍰案件居首

位， 為 292 萬 1,204 件
（47.99%）。

各年度執行案件收結情形

各年度徵起金額



滯欠大戶徵起成效

滯欠大戶案件係指個人滯欠金額累計 1千萬元以上或營利事業
滯欠金額累計 1億元以上，經移送機關移送行政執行之案件。執行
同仁於必要時、符合法定要件之下，讓故意拒繳鉅額欠款之滯欠大

戶，仍需履行繳納義務。

本分署自成立以來，截至 109
年 10月底止，仍列管 58人，其中
自然人 44人占 75.86%，法人 14人
占 24.14%，待執行金額尚有 56億零
183萬 4,806元。

就歷年滯欠大戶徵起金額觀察，

以 103年 7.13億元最高，其次為 99
年 6.79億元，108年徵起金額則為
4.22億元。本分署期能更積極之作為與創新之思維，加強滯欠大戶
案件之辦理，以彰顯「執行公義」之核心價值。

滯欠大戶列管人數
(109年10年月底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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禁奢成效

前太電董座孫〇存欠稅上億，卻享受奢華生活引發輿論不滿，

進而增訂行政執行法第 17條之 1的「禁奢條款」，又名「孫〇存
條款」。欠稅大戶的購物、投資、搭車等都有一定金額的限制，每

月生活費最多兩萬四千元；透過全民監督檢舉，促使義務人盡早繳

清罰鍰，彰顯公平正義之社會價值。

本分署核發禁止命令之義務人數共計 6人，其中 5人經行政執
行署予以獎勵檢舉公告。未解除禁止命令者僅 1人，其餘已解除之
原因為無續為禁止之必要 2人、死亡 1人、清償或辦理分期繳納 2
人；統計 109年 10月底止，義務人於核發禁止命令後，徵起成效
為 9,853萬 4,343元。

▲ 士林分署符合禁奢條款規定義務人核發禁止命令案件表



小額案件多元繳款成效

在多元繳款實施以前，民眾欠繳稅捐、罰鍰、費用等公法上金

錢給付義務，經移送機關移送分署執行後，僅能親臨分署或移送機

關現場繳納，部分案件或可透過劃撥、匯款等方式繳納，惟對民眾

仍多所不便。自 97年 6月起，行政執行署陸續推展滯欠金額未滿
2萬元之案件（以下簡
稱小額案件）透過便利

商店、郵局或銀行之多

元繳款管道方式，截至

109年 10月止累積繳款
金額高達 31.58億元，
成效斐然。

金額（億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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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,077 1,477 1,628 2,143 2,309 2,373 2,827 3,256 3,631 2,893

便利商店 銀行郵局

多元繳款管道之開發，不但便利繳款，免去義務人奔波繳納之

苦，大幅提升民眾繳納之意願，且亦有助益於小額案件之徵起，提

升執行效能，讓極為精簡有限之執行人力及資源，獲得更有效之運

用。

小額案件多元繳款金額

小額案件經便利商店、銀行及郵局繳納案款之件數


